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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召开了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通过《关于为

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：为满足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经营发展需要，

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扬州市兴华牧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扬州兴华”）向银行等

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,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。董事会授权公司

总裁或财务总监在授予的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担保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

于协议、合同及其他与担保有关的法律性文件的签订、执行、完成。上述担保额

度有效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（2021 年 8 月 13 日）起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范运作指引》”）、《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相关规定，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

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预计担保额度明细 

担保方 被担保方 

担保方

持股比

例 

被担保方最

近一期资产

负债率 

截至目前

担保余额

（万元） 

本次新增

担保额度

（万元） 

担保额度

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

产比例 

是否关

联担保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立华股份 
扬州市兴华牧业有

限公司 
100% 88.82% 0 15,000 2.25% 否 

三、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及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

被担保方：扬州市兴华牧业有限公司 

项目 内容 

被担保方名称 扬州市兴华牧业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2020 年 1 月 21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03MA20UPM96H 

注册地址 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谷营村颜庄组 

法定代表人 张静 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2,000 

经营范围 

许可项目：家禽饲养；牲畜饲养；水产养殖；兽药经营；种畜禽经营；主要农

作物种子生产；种畜禽生产；动物饲养；食品经营；饲料生产；食品生产；动

物无害化处理；粮食收购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 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生物饲料研发；农作物栽培服务；

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；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；畜牧渔业饲料批发；园艺产品

种植；花卉种植；蔬菜种植；谷物种植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

基本财务数据 

（单位：万元） 

 
2020 年 1-12 月/2020 年 12

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

2021 年 1-6 月/ 

2021 年 6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7,868.61 15,701.36 

负债总额 8,468.04 13,945.83 

净资产 -599.43 1,755.53 

营业收入 60.80 1,458.85 

利润总额 -599.43 350.76 

净利润 -599.43 350.76 

四、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（保证方）：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； 

2、被担保方：扬州市兴华牧业有限公司； 

3、担保额度：合计人民币 15,000 万元； 

4、担保额度期限：2021 年 8 月 13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； 

5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； 

6、反担保情况：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未要求其提供反担保； 

7、实际贷款及担保发生时，担保金额、担保期限、担保费率等内容，由公

司及相关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授予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，并签署相关



合同，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。 

五、审议程序 

1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：公司为满足下属子公司发展生猪养殖业务，满足其业务发展的

资金需求，对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，有利于提高下属子公司经营效益，符合

公司整体利益。被担保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生产运营正常，行业前景良好，

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。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，故被担保子公司未提

供反担保。本次担保事项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

情形。董事会同意公司提供此项担保。 

2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为满足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对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

担保，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，符合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的扩展需要，符

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。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

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该事项。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

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

的通知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《对外担保制度》等有关规定。该担保事项是为

了满足公司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资金需求，有利于增强盈利能力、有利

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本次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提供本次担保。 

六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度为 15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的 2.25%。 

本次提供担保后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（含本次担保金额）

为人民币 12,8100 万元、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4,045.59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

计净资产的 0.61%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（公司向

合作养殖农户提供融资担保）总余额为 1,087.08 万元；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

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责任的情况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； 

3、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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